附件4
	中直驻深单位或外省驻深企业
委托深圳职称评审承诺书

	
	
	
	
	
	
	
	

	申 报 人 信 息
	本人姓名
	
	性别
	
	证件类型
及号码
	

	
	现工作单位及职务
	
	申报年度
	

	
	申报职称专业
	
	申报职称层级
	[bookmark: _GoBack]

	政 策 要 求
	根据国家、省、市相关要求，中直驻深单位或外省驻深企业的分支机构(分公司、办事处等)委托我市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的，应出具该单位具有人事管理权限的主管单位同意委托的函件。
[bookmark: OLE_LINK3]《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人社部令第40号）及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规定，如有提供虚假材料、信息或者协助他人通过不正当手段申报职称的行为，需承担相关责任。

	申 报 人 承 诺
	      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本人已充分了解相关政策要求，并承诺本年度只申请参评深圳市内职称，未重复在深圳市外申报同一专业职称。若违背本表承诺内容，本人职称申报失效，并愿意承担相关责任。
    以上内容，郑重承诺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年   月   日


	单 位 承 诺
	
我单位已充分了解相关政策要求，同意委托深圳职称评审，并承诺此申报人本年度不在深圳市外申报同一专业职称。若未依法依规履行职责，我单位愿意承担相关责任。
以上内容，郑重承诺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经办人签字：


年   月   日
（单位盖章）



本表由广东省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最终解释。
